关于进一步做好宁波市第20届大中专
毕业生供需洽谈会摊位组织发动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事局，宁波保税区、国家高新区、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，大榭开发区人事局，市级有关部门，在甬各大中专院校，各有关单位：

今年以来，受国际国内经济不利因素影响，我市企业对毕业生人才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，毕业生就业矛盾愈发突出。为进一步促进我市生源及在甬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，帮助毕业生树立信心，根据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》（甬党办〔2006〕35号）文件，以及《关于举办宁波市第20届大中专毕业生供需洽谈会的通知》（甬人才〔2008〕22号）（以下简称毕洽会），要求各单位在前期参会单位组织发动工作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挖掘毕业生岗位需求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各县（市）区组织发动的参会单位数量原则上不应少于去年，有毕业生招聘需求的企事业单位均可参会。市、县（市）两级人事行政部门许可成立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原则上均应参会，宁波市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市场部将保证摊位安排。

2、按照区域原则，各县（市）区要发动所属区域参加宁波市人力资源经理协会的会员单位参加“毕洽会”。
3、已将编外员工招聘列入2009年工作计划的各事业单位，应在“毕洽会”上设摊招聘。

4、企事业单位参会报名时间延长至12月25日（周四），如有企业事业单位在12月25日以后报名，宁波市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市场部也将保证摊位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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